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09]14号


关于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安排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根据《关于做好2009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湖北考区）工作的通知》（鄂综考〔2008〕29号）的要求，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定于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上午9:00开始。为组织好本次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进

副组长：王炎坤
成员：胡恬、韩森梅
2.考点考务管理
主考：周进

副主考：王炎坤

成员：胡恬、陈仁明、韩森梅

考务管理员：冯涛、罗磊

系统管理员：奚利亚、程殊

3.考场办公室

笔试考务办公室：十一号教学楼一楼教师休息室
工作人员：冯涛、罗磊

机试考务办公室：计算机中心4楼办公室
工作人员：奚利亚、程殊

4.业务组

负责人：胡恬、陈仁明
成员：奚利亚、程殊、李明
负责事项：上机考试组织；计算机软硬件的配置、安装、调试与维护。

5.保密安全组

负责人：蔡群
负责事项：试卷在考点期间的保密。

二、考试工作安排
1.全体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员于2009年3月27日（星期五）下午，在十一号教学楼101教室进行考前培训，培训结束后布置考场。

2.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上午9:00-11:00进行笔试（二级考试10:30结束）。
执行程序：

08:10监考员到考场办公室集中并领取试卷。

08:30响第一次铃，考生入场。监考员在考场门口检查考生《准考证》和身份证，禁止考生携带违禁物品入场。
08:45响第二次铃，监考员当众启封试卷袋，清点无误后，先发答题卡和答题纸。指导考生填涂答题卡上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强调用黑色笔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用2B铅笔涂黑与准考证号相应的信息点。提醒考生在考试中，除答题卡上的信息点用铅笔填涂外，其它部分都必须使用黑色笔作答。
08:50监考员开始发放试卷。

09:00第三次响铃，监考员宣布考试开始。开考15分钟（即09:15）后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09:30监考员按要求填涂《缺考登记卡》和《考场记录单》。

10:15提醒二级科目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五分钟。
10:30宣布二级科目考试结束，令考生停笔起立，将试卷、答题卡和答题纸反扣在桌面上。监考员验收各考生桌面上的试卷、答题卡和答题纸，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
10:45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五分钟。

11:00宣布考试结束，令考生停笔起立，将试卷、答题卡和答题纸反扣在桌面上。监考员验收各考生桌面上的试卷、答题卡和答题纸，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

3.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中午12:30上机考试开始。上机考试共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开始时间为12:30，第二批开始时间为14:30。
执行程序：

12:00（第二批14:00）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计算机中心501室候考。工作人员向考生宣布考场规则和考生注意事项，并组织考生抽签确定机位号。
12:20（第二批14:20）考生进入上机考场，对号入座。考生在机器上输入自己的准证号，并核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否正确。监考员核查考生身份和机器号以及计算机上显示的考生信息。

12:30（第二批14:30）考试正式开始，系统自动计时。迟到考生禁止入场。

14:00（第二批16:00）上机考试结束（系统自动终止答题）。考生须等系统管理员确认考生考试数据处理完毕后，听从指令离开考场。（注：三级科目上机考试时间为60分钟）

三、注意事项

1.监考员须按时参加考前培训，不准随意找他人代替监考。
2.监考员须严格按照要求，加强考场纪律的管理。

附件一：《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笔试监考安排》

附件二：《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机考试安排》

附件三：《笔试和上机考试考场规则》

附件四：《考生须知》

附件五：《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监考人员守则》

附件六：《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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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笔试监考安排

	笔试考场号
	考试人数
	监考教师
	巡考教师
	考场位置

	240001
	30
	刘洋
	刘祖双
	冯涛
	11号教学楼101

	240002
	30
	雷敏
	杨明华
	冯涛
	11号教学楼102

	240003
	30
	潘静
	郭灵洪
	冯涛
	11号教学楼103

	240004
	30
	周自伦
	杨芳
	冯涛
	11号教学楼104

	240005
	30
	刘成义
	刘米娇
	冯涛
	11号教学楼105

	240006
	30
	任翠翠
	李姿
	冯涛
	11号教学楼107

	240007
	30
	张磊
	陈国平
	冯涛
	11号教学楼108

	240008
	30
	何静
	汪晓航
	冯涛
	11号教学楼109

	240009
	30
	邱长虎
	陈清芳
	罗磊
	11号教学楼110

	240010
	30
	熊胜莲
	张瑾
	罗磊
	11号教学楼111

	260001
	24
	蔡道文
	蔡芳
	罗磊
	11号教学楼203

	270001
	30
	江涛
	刘翠娥
	罗磊
	11号教学楼204

	290001
	30
	言宇
	陶兰珍
	罗磊
	11号教学楼208

	290002
	14
	朱水晶
	刘晓民
	罗磊
	11号教学楼209

	350001
	20
	陈姿邑
	罗蕊
	罗磊
	11号教学楼202

	混01  
	23
	姚静萍
	梁秀娟
	冯涛
	11号教学楼205


附件二
第29次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机考试安排

	上机考场号
	上机批次
	考生人数
	监考教师
	巡考教师
	机房管理员

	0001
	1
	76
	陈国平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0001
	2
	76
	陈国平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0002
	1
	76
	邓巍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0002
	2
	62
	邓巍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0003
	1
	76
	段伟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0004
	1
	76
	马千里
	冯涛,罗磊
	程殊、奚利亚


附件三
笔试和上机考试考场规则

一、笔试考场规则

1.考生开考前30分钟，持准考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军人身份证）进入考场，缺一不得参加考试。
2.考生只准携带必要的考试文具，如钢笔、圆珠笔、2B铅笔、尺子、橡皮进入考场,不得携带书籍、资料、磁盘，以及寻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和计算器、手提电脑、PDA等辅助工具和其他物品。
3.考生入场后，应对号入座，并将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放在课桌的右上角。
4.考生拿到答题卡、试卷后，先在指定位置处填写个人信息（姓名、准考证号等）并核查试卷与自己报考的级别、种类是否相符，如不符，应立即举手与监考员说明情况。

5.在考试铃响前，不准翻看试卷，不得在试卷、答题卡上作任何标记。

6.考生笔试迟到15分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进行30分钟后，方可交卷离开考场。出场后不得重返考场。

7.考生试卷分发、装订错误或试题字迹印刷不清应举手与监考员联系。凡涉及试题内容的，监考员一律不予解答。

8.考生填涂答题卡时，姓名、准考证号用圆珠笔或钢笔书写，信息点的填涂用2B铅笔。
9.试题作答时，选择题用2B铅笔填涂信息点，填空题、论述题用钢笔或圆珠笔书写在答题卡（纸）指定位置（采用网上评卷的级别，必须采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书写）。
10.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反考场规定、不服从监考员管理和舞弊者，按违反考场规定处理，取消本次考试成绩。

11.考生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带试卷、答题卡（纸）离开考场。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和交谈。考试铃响后，考生要立即停止答题，并将试卷、答题卡翻放在桌上，待监考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

12.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正常工作。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进行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监考员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违规处理办法》（18号令）处理。

二、上机考试考场规则

1.考生考前30分钟到候考室等候，由工作人员核验考生准考证、身份证。考生持准考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军人身份证）进入考场，缺一不得参加考试。
2.考生只准携带必要的考试文具，如钢笔、圆珠笔、2B铅笔、尺子、橡皮进入考场,不得携带书籍、资料、磁盘，以及寻呼机、移动电话等通讯工具和计算器、手提电脑、PDA等辅助工具和其他物品。
3.考试入场前，抽签决定座位号（机器号）。考生入场后，应对号入座，并将本人的准考证、身份证放在桌上。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正式开始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5.考生在计算机上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并核验屏幕上显示的姓名、身份证号，如不符，应立刻举手，与监考员取得联系，说明情况。

6.在自己核验无误后，进行正式考试计时。

7.考试过程中，如出现死机或系统错误等，应立刻停止操作，举手与监考员联系。

8.考生答题结束后，举手与监考员联系，并按监考员的要求在休息室等候，待监考员通知后，方可离开。
9.上机考试时间由系统自动控制，时间到将对系统进行锁定，考生应立即停止操作，按监考员要求在休息室等候，待监考员通知后，方可离开考场。
10.考生在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反考场规定、不服从监考员管理和舞弊者，按违反考场规定处理，取消本次考试成绩。
11.考生考试时，禁止抄录有关试题信息。
12.考生离开考场后，不准在考场附近逗留和交谈。 

13.考生应自觉服从监考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正常工作。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进行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监考员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违规处理办法》（18号令）处理。

附件四
考生须知

1.考生报名时，由本人到考点报名，填写有关个人信息，并现场摄像

   （1）有保留成绩且该成绩在有效期内的考生，报名时应提供准确原准考证号和保留成绩种类，否则保留成绩将无法正常合并。

（2）考生凭居民身份证报名。没有居民身份证人员按照无身份证处理。未成年人, 允许凭户口本报名，�军人凭军人身份证件报名，港、澳、台同胞、外籍人员凭本人有效证件（护照）报考。

（3）考生必须在一式两联的《考生报名登记表》上确认信息（含照片），对于错误的信息必须当场提出，考点更改后再次确认，无误后方可签字。签字后的信息将以此为准，今后不再更改。

2.报名时，考生必须提供准确的出生日期（8位字符型），否则将导致成绩合格的考生无法进行证书编号和打印证书。

3.考生领取准考证时，必须携带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留存）和身份证方能领取。

4.考生领取准考证时，自行查看笔试、上机考试考场分布和时间。
5.笔试和上机考试时，考生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户口本）；笔试时，考生携带钢笔（圆珠笔）和２Ｂ铅笔等文具（对于采用网上评卷的级别，考生还需携带黑色字迹签字笔）。

6.开考前30分钟，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户口本）进入考场。考生对号入座，要将准考证和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户口本）放在课桌右上角。照片和本人明显不符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对证件不全的，考生可以签订考试协议书后，参加考试，若其不能在考试结束前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则取消其成绩。

7.开考前15分钟，监考员向考生分发答题卡（答题纸），考生填写答题卡、试卷姓名和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待答题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分发的试卷如果有误，考生应立即报告监考教师，否则后果由考生自负。

8.答题时，考生应在规定位置写清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不允许在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准考证号和姓名，否则试卷将被作废，后果由考生自负。
9.考生答题卡（答题纸）要用钢笔或圆珠笔写明准考证号，并用２Ｂ铅笔将对应数字涂黑。切勿使用钢笔或圆珠笔涂代码数字，否则机器评卷时将会发生误读，后果由考生自负。
10.考生选择题的答案要用２Ｂ铅笔做在答题卡的上半部分，填涂答题卡时一定要用２Ｂ铅笔，否则机器评卷时会读不出来，影响考试成绩，后果由考生自负。
11.考生填空题答案要做在答题卡的下半部分，做在试卷上无效。回答填空题时，只能使用钢笔或圆珠笔答题（对于采用网上评卷的级别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主观题，不得使用铅笔或圆珠笔）。四级论文题必须在答题纸上做答，在其他地方做答无效。
12.笔试迟到在15分钟以内的考生，允许进场考试；开考超过三十分钟后，考生才能离开考场。

13.考试终止信号发出后，考生立即停止答题，等待监考教师收取试卷，收取完毕后方可退场。

14.上机考试时，考生应在规定的考试时间提前30分钟到候考室报到，交验准考证和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户口本），�同时抽签决定上机考试的工作站号（或微机号）。

15.考生提前10分钟进入机房，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并和屏幕显示的姓名、身份证（军人身份证）号进行核对，如不符合，可以重输，如重输仍然不符，由监考人员帮其查找原因，考生信息以报名库和考生签字的《考生报名登记表》信息为准，不得更改报名信息和上机登录信息。

16.监考人员正式宣布上机考试开始后，迟到考生禁止入场。

17.在系统故障、死机、死循环、供电故障等特殊情况时，考生举手由监考教师判断原因。如属于考生误操作造成，后果由考生自负，给考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考生个人负担。

18.考生上机考试结束后，在休息室等候，监考教师通知后考生方可离开考点。

19.对于违纪、舞弊的考生，将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取消考生本次考试笔试和上机全部成绩。

20.考生成绩等第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等。100－90分为优秀、89－80分为良好、79－60分为及格、59－0分为不及格。

21.考生总成绩等第划分方法：笔试和上机成绩均合格者，总评成绩为合格；笔试和上机均为良好者，总评成绩为良好；笔试和上机均为优秀者，总评成绩为优秀。两门成绩等第不一致的，总成绩取低等第（一级只有一门，总成绩即单门成绩）。

22.考生成绩通知单上只打印笔试分数和上机成绩等第。

23.证书的“成绩”项处，成绩“合格”和“良好”的，证书上只打印“合格”字样；成绩“优秀”的，证书上打印“优秀”字样。证书中计算机打印不出来的汉字，或姓名超过8个汉字的，可由手工填写。没有身份证号的考生取得合格证书的，可将证书发给本人，待本人将来取得身份证号后自行填写。

24.本次考试取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的考生，不再发放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笔试成绩合格证、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上机考试成绩合格证。

25.考生领取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时，须本人持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军人身份证或户口本等）来领取，并填写领取登记清单。

26.考生本人对考试相关问题的疑问，必须在下一次考试前提出申请，过期概不受理。

27.由于身份证号码升位以及非考试机构原因将证书遗失、损坏等要求补办、更换证书，一律不予接受。证书遗失、损坏等需要补办《合格证明书》的，由考生个人提出申请，交纳一定费用后办理。

附件五
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监考人员守则

1.监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监考人员是考场的执法者，是考试实施真实有效的鉴定人。监考员必须以高度责任感和熟练的业务技能做好考场的监督、检查工作，严格维护考场纪律、制止违纪舞弊行为，确保考试公正、顺利地进行。

2.监考员考前必须参加培训，认真学习有关考试的政策、法规，熟悉监考业务。未经培训或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得承担监考工作。

3.监考员在履行监考职责时必须佩带规定标志，严格遵守考点考试作息制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不得携带和使用任何通讯工具。

4.考前领取试卷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应认真核对考试科目，确定是否为当场考试试卷，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考点主考报告。监考人员领取试卷等有关考试资料后直接进入考场。

5.监考员应在考生入场前检查、整理考场。
6.考生入场前30分钟，监考员领取试卷、“考场座位表”后直接进入考场。

7.考试结束前，未经主考同意，监考员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因故不能继续工作的，应报经主考同意，在接替人到达并交接完毕后，才能离开考场。

8.考生入场时，监考员组织考生有秩序地进入考场。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是否齐全，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准考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如出现异常情况应迅速查明原因并按照规定作出处理。要求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自己的姓名后签字。

考生入场后，监考员必须向考生宣读《考生守则》及该考试的注意事项。

9.开考前15分钟，监考员当众启封试卷袋和答题卡袋。试卷袋启封时，要先向考生展示试卷袋密封完好。如发现试卷袋或试卷有错时，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报告，及时更换试卷，保证考试正常实施。

10.开考前10分钟，监考员甲在黑板上书写本场考试的级别、科目、试卷的页数、考试的起止时间等内容，指导考生在试卷、答题卡上正确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内容。

11.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后，方能让考生开始答卷。考试开始15分钟后，禁止迟到考生入场。开考后45分钟内，不得让考生离开考场。考试时间终了前15分钟，应提醒考生注意。监考员应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注：开考后是否允许考生进入考场由各省级承办机构根据本省情况参照执行）
12.监考员对试题内容不得向考生作任何解释，但对试卷文字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公布。

13.监考员应认真监督考生应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对违纪考生要按规定做好取证、告知、登记等手续。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并报告考点主考及时处理。

14.监考员监考时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耐心热情，避免因执行纪律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15.监考员有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未经省级承办机构允许，任何人不得在考场内照相、录像。

16.监考员在考场内要保持一人在考场讲台监视考场情况，另一人在考场后排监考。应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忠于职守，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吸烟、闲聊、阅读书报、离场串岗、睡觉、抄做试题等）。
17.监考员不得监守自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规。监考员本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留、复制试卷，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他人透露考试情况和试题内容，也不得指使他人进行以上违纪行为。监考员违纪的，视其情节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8.考试结束前15分钟，监考员应当众宣布离终场还剩15分钟，以提醒考生自己注意合理安排时间。

19.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监考员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保持安静、等待收卷、并将试卷翻放在桌子。

监考员应依据座位序号（包括缺考考生）从小到大（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分别清点、整理考生答题卡、答题纸和试卷。待审验完全无误后，组织考生离开考场。最后，再次检查“考场记录单”和“缺考等级卡”的填涂情况，对未完成的或错漏内容进行增补或修改。

20.监考员将整理好的考生答题卡交考点主考验收合格，并经签字后密封。在此期间，不能漏装、错装或倒装。试卷及录音带必须如数上交考点主考。所有过程必须严格履行交接手续。

附件六
考试科目及考试时间

	科目
	代码
	笔试考试时长（分钟）
	上机考试时长（分钟）

	一级 
	一级B 
	13
	无
	90

	
	一级WPS Office 
	14
	无
	90

	
	一级MS Office 
	15
	无
	90

	二级 
	二级C 
	24
	90
	90

	
	二级VB 
	26
	90
	90

	
	二级VFP 
	27
	90
	90

	
	二级JAVA 
	28
	90
	90

	
	二级ACCESS 
	29
	90
	90

	
	二级C++ 
	61
	90
	90

	
	二级Delphi
	62
	90
	90

	三级 
	三级PC技术 
	33
	120
	60

	
	三级信息管理技术 
	34
	120
	60

	
	三级网络技术 
	35
	120
	60

	
	三级数据库技术 
	36
	120
	60

	四级 
	四级网络技术工程师 
	41
	120
	无

	
	四级数据库工程师 
	42
	120
	无

	
	四级软件测试工程师 
	43
	12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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